
111 年度國際及兩岸體育交流
第1場行政研習會

國際運動賽事財務管理



111.3.17修正重點

教育部運動發展基金辦理國際體
育運動交流作業要點



基準表修正重點

• 修正基準表編號、款次、目次等敘寫方式

• 修正基準表各類活動相關補助項目：

刪減無需求或不適用之補助項目，例如簽約
金、保證金、代言費、證照手續費等；將機
票費併入交通費

提高第2類活動之補助比率以80%為上限

第5類之活動增列最高補助2,500萬元

第8類之活動補助修正補助比率80%為原則

• 增列基準表之「備註」，以補充說明各補
助項目之用途及支用基準



基準表：種類一
種類 修正前 修正後

一、直轄市、
縣（市）政
府、全國性
體育團體，
於我國舉辦
國際單項運
動賽會。

1.補助以下列項目為限：
(1)權利金、簽約金、保證
金、獎金、機票費、膳宿
費、交通費、行銷宣傳費、
轉播費、醫療保險費、場
地費、印刷費、佈置費、
裁判費、工作費、翻譯費、
獎品（盃）費、消耗性器
材、服裝費、禁藥檢測費、
證照手續費、出場費、代
言費、雜支及會計師簽證
費。

(2)其他經本部事前核准之
補助項目。

(一)補助以下列項目為限：
1.權利金、獎金、膳宿費、
交通費、行銷宣傳費、轉播
費、醫療保險費、場地費、
印刷費、佈置費、裁判費、
工作費、翻譯費、獎品（盃）
費、消耗性器材、服裝費、
禁藥檢測費、出場費、雜支
及會計師簽證費。

2.其他經本部事前核准之補
助項目。



基準表：種類一(續)
種類 修正前 修正後

一、直轄
市、縣
（市）政
府、全國
性體育團
體，於我
國舉辦國
際單項運
動賽會。

2.補助基準如下：
(1)本要點第六點評審會依附件
三評分結果，申請單位未達六十
分者，不予補助。
(2)補助級別如下：

3.申請單位申請補助後，由本部依
上開2所定補助級別，核給補助經
費。

(二)補助基準如下：
1.本要點第六點評審會依
附件三評分結果，申請單
位未達六十分者，不予補
助。

2.補助級別如下：



基準表：種類二
種類 修正前 修正後

二、全國性體育團
體申辦國際單項運
動賽會，或直轄市、
縣（市）政府申辦
奧林匹克運動會、
亞洲運動會、世界
大學運動會、世界
中學生運動會、青
年奧林匹克運動會、
亞洲青年運動會、
世界運動會、聽障
奧林匹克運動會、
亞洲沙灘運動會、
亞洲室內暨武藝運
動會、東亞青年運
動會或其他經本部
認定之新興國際綜
合性運動賽會。

1.補助以下列項目為限：
(1)申辦費、簽約金、保
證金、機票費、膳宿費
（包括國內外）、交通費
（包括國內外）、行銷宣
傳費、醫療保險費、場地
費、印刷費、佈置費、公
共關係費、翻譯費、證照
手續費、撰稿費、出場費、
代言費、雜支及會計師簽
證費。

(2)其他經本部事前核准
之補助項目。

2.補助比率，以申請補助
賽事總經費百分之七十為
上限。

(一)補助以下列項目為限：
1.申辦費、膳宿費、交
通費、行銷宣傳費、醫
療保險費、場地費、印
刷費、佈置費、公共關
係費、翻譯費、證照手
續費、撰稿費、雜支及
會計師簽證費。

2.其他經本部事前核准
之補助項目。

(二)補助比率，以核定經費百
分之八十為上限。



基準表：種類三
種類 修正前 修正後

三、直轄市、縣
（市）政府、全國
性體育團體於我國
舉辦經本部認定之
國際綜合性運動賽
會。

1.補助以下列項目為限：
(1)權利金、簽約金、保證
金、獎金、機票費、膳宿
費、交通費、行銷宣傳費、
轉播費、醫療保險費、場
地費、印刷費、佈置費、
裁判費、工作費、翻譯費、
獎品（盃）費、消耗性器
材、服裝費、禁藥檢測費、
證照手續費、出場費、代
言費、雜支及會計師簽證
費。

(2)其他經本部事前核准之
補助項目。

2.補助比率，以申請補助賽
事總經費百分之六十為上限。

(一)補助以下列項目為限：
1.權利金、獎金、膳宿
費、交通費、行銷宣傳
費、轉播費、醫療保險
費、場地費、印刷費、
佈置費、裁判費、工作
費、翻譯費、獎品（盃）
費、消耗性器材、服裝
費、禁藥檢測費、出場
費、雜支及會計師簽證
費。

2.其他經本部事前核准
之補助項目。

(二)補助比率，以核定經費
百分之六十為上限。



基準表：種類四
種類 修正前 修正後

四、全國性體育團
體邀請國際奧林匹
克委員會、國際大
學運動總會、國家
奧林匹克委員會、
亞洲奧林匹克理事
會或國際單項運動
組織之主席、秘書
長及相關重要人士
訪問我國。

1.補助以下列項目為限：
(1)機票費、膳宿費、交
通費、行銷宣傳費、翻譯
費、醫療保險費、場地費、
印刷費、佈置費、公共關
係費、證照手續費、雜支
及會計師簽證費。

(2)其他經本部事前核准
之補助項目。

2.補助比率，以核定經費
百分之八十為上限。

(一)補助以下列項目為限：
1.膳宿費、交通費、行
銷宣傳費、翻譯費、醫
療保險費、場地費、印
刷費、佈置費、公共關
係費、雜支及會計師簽
證費。

2.其他經本部事前核准
之補助項目。

(二)補助比率，以核定經費百
分之八十為上限。



基準表：種類五
種類 修正前 修正後

五、全國性體育
團體、公私立大
專校院或全國性
體育學術團體邀
請世界級教練、
選手或其他體育
運動專業人員，
至我國講授交流、
競技比賽、參訪
表演及其他體育
運動交流活動。

1.補助以下列項目為限：
(1)權利金、簽約金、保證
金、獎金、機票費、膳宿
費（包括國內外）、交通
費（包括國內外）、行銷
宣傳費、轉播費、醫療保
險費、場地費、印刷費、
佈置費、裁判費、工作費、
翻譯費、獎品（盃）費、
消耗性器材費、公共關係
費、證照手續費、撰稿費、
講師費、出席費、出場費、
代言費、雜支及會計師簽
證費。
(2)其他經本部事前核准之
補助項目。

2.補助比率，以核定經費百
分之八十為上限。

(一)補助以下列項目為限：
1.權利金、獎金、膳宿
費、交通費、行銷宣傳
費、轉播費、醫療保險
費、場地費、印刷費、
佈置費、裁判費、工作
費、翻譯費、獎品（盃）
費、消耗性器材費、公
共關係費、撰稿費、講
師費、出席費、出場費、
雜支及會計師簽證費。

2.其他經本部事前核准
之補助項目。

(二)補助比率，以核定經費百
分之八十為上限，最高補助
二千五百萬元。



基準表：種類六
種類 修正前 修正後

六、直轄市、縣
（市）政府、全國
性體育團體、公私
立大專校院或全國
性體育學術團體於
我國舉辦大型、特
殊或重要之國際體
育會議、活動，邀
請國際體育組織重
要人士，至我國講
授體育運動策略及
經驗交流。

1.補助以下列項目為限：
(1)權利金、簽約金、保
證金、獎金、機票費、膳
宿費（包括國內外）、交
通費（包括國內外）、行
銷宣傳費、翻譯費、轉播
費、醫療保險費、場地費、
印刷費、佈置費、公共關
係費、證照手續費、撰稿
費、講師費、出席費、出
場費、雜支及會計師簽證
費。
(2)其他經本部事前核准
之補助項目。

2.補助比率，以核定經費
百分之八十為上限。

(一)補助以下列項目為限：
1.權利金、膳宿費、交
通費、行銷宣傳費、翻
譯費、轉播費、醫療保
險費、場地費、印刷費、
佈置費、公共關係費、
撰稿費、講師費、出席
費、雜支及會計師簽證
費。

2.其他經本部事前核准
之補助項目。

(二)補助比率，以核定經費百
分之八十為上限。



基準表：種類七及八
種類 修正前 修正後

七、直轄市、縣
（市）政府、全國
性體育團體、公私
立大專校院或全國
性體育學術團體培
育國際體育運動事
務人才，參與國際
體育組織事務。

1.補助以下列項目為限：
(1)機票費、膳宿費、交
通費（包括國內外）、場
地費、印刷費、佈置費、
消耗性器材費、證照手續
費、講師費、出席費、雜
支及會計師簽證費。
(2)其他經本部事前核准
之補助項目。

2.補助比率，以核定經費
百分之八十為上限。

(一)補助以下列項目為限：
1.膳宿費、交通費、場
地費、印刷費、佈置費、
證照手續費、講師費、
出席費、雜支及會計師
簽證費。

2.其他經本部事前核准
之補助項目。

(二)補助比率，以核定經費百
分之八十為上限。

八、其他經本部認
定者。

1.補助項目，以（一）至
（七）所列項目或經本部
事前核准之項目為限。
2.補助比率，以核定經費
百分之八十為上限。

(一)補助項目，以一至七所列
項目或經本部事前核准之項
目為限。
(二)補助比率，以核定經費百
分之八十為原則。



備註：補助項目之用途及支用基準

覈實編列(10項)

• 權利金

• 獎金

• 轉播費

• 場地費

• 印刷費

• 禁藥檢測費

• 證照手續費

• 出場費

• 會計師簽證費

• 申辦費

補助金額

有上限或標準(12項)

• 膳宿費

• 交通費

• 醫療保險費

• 裁判費

• 工作費

• 翻譯費

• 獎品(盃)費

• 消耗性器材費

• 服裝費

• 出席費

• 撰稿費

• 講師費

補助金額

有比率上限(4項)

• 行銷宣傳費

• 佈置費

• 雜支

• 公共關係費



補助金額有上限或標準者
編號 補助項目 用途及支用基準說明

三 膳宿費 (一)國內膳宿費：
1.以每人每日最高補助三千元為原則；國際體育組
織會長、秘書長或其他相當層級人員來臺，以每
人每日最高補助七千元為原則。
2.工作人員誤餐費，每人每餐最高補助一百元。

(二)國外膳宿費：
1.赴國外參加國際會議或重要交流活動者，開幕日
至閉幕日期間，每人每日最高補助四千元。但舉
辦單位有提供膳食或住宿者，依下列規定補助：

(1)舉辦單位提供膳食而不提供住宿者，每日最
高補助二千四百元。
(2)舉辦單位提供住宿而不提供膳食者，每日最
高補助一千六百元。

2.以開幕日及閉幕日前後合計加計一日，最高補助
二千元。



補助金額有上限或標準者(續)
編號 補助項目 用途及支用基準說明

四 交通費 (一)參照國內出差旅費報支要點及國外出差旅費報支要
點辦理。
(二)下列人員得以商務艙覈實編列：

1.國際或各國體育運動組織會長、秘書長來臺。
2.全國性體育團體現任會長或理事長出訪。
3.其他經事前核定之人員。

(三)國內租車費用：
1.大型車每天每輛最高補助九千元。
2.中型車每天每輛最高補助六千元。
3.小型車每天每輛最高補助三千元。

八 醫療保險費 (一)視活動需要，覈實編列，依法投保公共意外責任保
險、健康保險或傷害保險。
(二)每一被保險人之金額不得低於三百萬元。



補助金額有上限或標準者(續)
編號 補助項目 用途及支用基準說明

十一 裁判費 (一)具國際裁判資格者，每人每日最高補助金額，依各
該國際體育組織規定，覈實編列。
(二)具國內裁判資格者，每人每日最高補助金額，規定
如下：

1.A級（甲級）裁判：一千六百元。
2.B級（乙級）裁判：一千二百元。
3.C級（丙級）裁判：一千元。
4.以賽事場次核給裁判費者，各級裁判每人每場四
百元，不適用前1至3之規定。
5.各機關（構）、學校之教職員工擔任裁判者，其
裁判費應減半支給。



補助金額有上限或標準者(續)
編號 補助項目 用途及支用基準說明

十二 工作費 (一)視活動需要，編列物理治療師、運動防護員、賽務
人員、場地服務人員、保全及其他工作人員，每人每
日最高補助一千二百元至二千元。
(二)團體會務人員，不得支領工作費。但其有擔任賽會
檢錄、紀錄或其他屬助理裁判職務、場地技術管理人
員者，每人每日得依其職務性質，最高補助八百元至
一千二百元。
(三)醫療救護工作費用，最高補助金額，規定如下：

1.醫療救護人員：
(1)醫師：每人每小時九百元。
(2)護理師：每人每小時三百元。
(3)救護技術員：每人每小時三百元。

2.救護車(包括駕駛)：每輛車(四小時內)一千五百
元；其超過一小時者，以一小時五百元計。
3.醫療衛教，依實際支用情形覈實編列。



補助金額有上限或標準者(續)
編號 補助項目 用途及支用基準說明

十三 翻譯費 (一)參照中央政府各機關學校出席費及稿費支給要點辦
理。
(二)活動即時口譯人員，以每人每小時最高補助二千五
百元為原則，覈實編列。
(三)活動即時手語翻譯人員，以每人每小時最高補助一
千五百元為原則，覈實編列。

十四 獎品(盃)費 依賽會競賽及活動相關規定之頒獎（獎品、獎盃或獎
牌）名額，每一名次或獎項，最高補助三千元，覈實
編列。

十五 消耗性器材
費

以購置單價一萬元以下消耗性器材為限，覈實編列。

十六 服裝費 視活動需要覈實編列，每人最高補助一千元。

二十四 出席費 參照中央政府各機關學校出席費及稿費支給要點辦理。

二十五 撰稿費 參照中央政府各機關學校出席費及稿費支給要點辦理。

二十六 講師費 (一)我國籍者，參照講座鐘點費支給表辦理。
(二)外國籍者，參照各機關聘請國外顧問、專家及學者
來臺工作期間支付費用最高標準表辦理。



中央政府各機關學校出席費及稿費支給要點

出席費：

• 各機關學校邀請本機關學校人員以外之學
者專家，參加具有政策性或專案性之重大
諮詢事項會議，得支給出席費。(§2)

• 出席費之支給，以每次會議新臺幣二千五
百元為上限，由各機關學校視會議諮詢性
質及業務繁簡程度支給。 (§5)



中央政府各機關學校出席費及稿費支給要點

稿費：

• 各機關學校依下列規定委(邀)請專人或機
構，進行撰稿、譯稿、編稿及審查等工作
時，得依附表所定基準支給稿費。(§7)

(一)為處理與業務有關重要文件資料，經機關學
校首長或其授權人核准，委由本機關學校以外
人員或機構辦理者。但依政府採購法規定，以
公開方式辦理者，得不受附表所定基準之限制。

(二)為發行刊物，邀請本機關學校以編譯為職掌
以外人員辦理或公開徵求稿件，經刊登者；未
經刊登者，僅得支給審查費，不得支給其他項
目之稿費。



中央政府各機關學校稿費支給基準數額表

項目 基準 說明

譯稿及潤稿

1.譯稿因已有公開市場機制，不另訂基
準。

2.潤稿之支給，僅限於極為專業之譯稿，
至其是否屬極為專業之譯稿及其支給
基準，由各機關學校本於權責自行衡
酌辦理。

整冊
書籍
濃縮

外文譯中文
已有公開市場機制，不另訂基準

中文譯外文

撰稿

一般稿件：中文 680元至1,020元/每千字 一般稿件
或特別稿
件由各機
關學校本
於權責自
行認定。

特別稿件

中文 810元至1,420元/每千字

外文 1,020元至1,630元/每千字

編稿
文字稿

中文 300元至410元/每千字
外文 410元至680元/每千字

圖片稿 135元至200元/每張



中央政府各機關學校稿費支給基準數額表(續)

項目 基準 說明

圖 片
使用

一般稿件 270元至1,080元/每張 一般稿件
或專業稿
件由各機
關學校本
於權責自
行認定。

專業稿件 1,360元至4,060元/每張

圖片版權 2,700元至8,110元

設 計
完稿

海報 5,405元至20,280元/每張

宣傳摺頁
1,080元至3,240元/每頁
或4,060元至13,510元/每件

校對 撰稿費之5%至10%

審查

中文 200元/每千字或810元/每件
外文 250元/每千字或1,220元/每件
圖片、海報、宣傳摺頁
等

由各機關學校本於權責自行衡酌辦
理，不訂定基準



講座鐘點費支給表

區分 支給上限

外聘 國內專家學者 2,000

與主辦機關(構)、學校有隸屬關係之機關(構)

學校人員
1,500

內聘 主辦機關(構)、學校人員 1,000

單位：新台幣元/節

註：協助教學並實際授課之講座助理，其支給數額按同一課程講座鐘點
費減半支給。



各機關聘請國外顧問、專家及學者來臺工作期間支付費用最高標準表



補助金額有比率上限者
編號 補助項目 用途及支用基準說明

五 行銷宣傳費 (一)媒體政策及業務宣導費：透過四大媒體（平面媒體、
廣播媒體、網路媒體【含社群媒體】及電視媒體)，配
合政府推動各項政策辦理之宣導經費，應明確標示其
為廣告，且揭示辦理或贊助機關、單位名稱，不得以
置入性行銷方式進行，並確實依預算法第六十二條之
一執行原則辦理。
(二)行銷推廣費：其他配合經常性業務需要，辦理產品
或勞務等產銷營運之行銷及推廣費用，以及非透過四
大媒體辦理之政策宣導相關經費。
(三)最高不得超過全案補助經費百分之三十。

六 佈置費 本於經濟實用原則，最高不得超過全案補助經費百分
之三十。



補助金額有比率上限者(續)
編號 補助項目 用途及支用基準說明

二十 雜支 (一)文具用品、紙張、資料夾、郵資、影印耗材、運費、
快遞費及其他舉辦活動所需必要性支出。
(二)最高不得超過全案補助經費百分之十，並以最高補
助十萬元為原則。

二十二 公共關係費 (一)視活動需要，於國內外宴請外賓、致贈禮品及其他
接待所需必要費用，覈實編列。
(二)最高不得超過全案補助經費百分之十，並以最高補
助五萬元為原則。



其他注意事項



會計

憑證

銀行

帳戶

會計

帳簿

收支

結算表

補助款大於
1,000萬元
，應設專戶

補助款大於
200萬元，
應經會計師
簽證

設置專帳，
紀錄活動收
入及活動支
出



會計憑證

開立收據

與活動有關

以活動前後一個月為原則

(膳宿費需為活動期間)

政府支出憑證處理要點/社會團體財務處理辦法

保存10年

活
動
收
入

活
動
支
出



開立捐物收據應注意事項

29

不載明金額

(金額為0) 載明金額

捐物收據不載明金額：僅載明受贈物品名稱及數
量，並登載「捐物管理報表」。



開立捐物收據應注意事項(續)

30

• 統一發票影本

• 收據影本

• 需登載「捐物管理報表」

捐物係

購買

• 出貨單正本(載明品名、數量、成

本金額)，加蓋發票章

• 統一發票影本，加蓋與正本相符章

• 需登載「捐物管理報表」

捐物係

自有產品

捐
物
收
據
載
明
金
額



感謝聆聽


